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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錄九】成績複查申請表 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8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 

成績複查申請表 
 收件日期：          編號： 

姓 名  報考班別 碩士學位班 

准考證號碼  報考組別 不分組 

複 查 項 目 原來得分 複查得分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考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每科複查費新台幣50元，申請成績複查   科，共計新台幣   元。 

一律使用金融卡ATM轉帳到玉山銀行彰化分行，受款人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招生

專戶，轉入銀行代碼:808 帳號：0336440000495，請保留交易明細表備查。 

請填寫金融卡帳號的末4碼：        轉帳日期：     以便核對 

複查回覆事項： 

 

 

 

 

回覆日期： 

注意事項： 

1.複查申請之截止收件日期108年04月30日（以郵戳為憑）請詳閱招生簡章相關規定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2.申請表：姓名、報考班別、報考組別、准考證號碼、原來得分及考生簽章等應逐項填寫清楚。 

3.成績複查申請專用信封（下一頁）：收件人姓名及地址請填寫正確，貼足掛號郵資，以憑回覆。 

4.以通訊方式辦理，將此申請書及成績通知單影本，郵寄至本校進修學院收。 

5.複查成績僅就該科成績核計及漏閱辦理查核，不得要求重新評閱或影印、調閱試卷。 

複 查 注 意 事 項 
1. 凡未收到成績單或對計分有疑問者
，可申請複查。 

2. 複查僅就筆試科目成績核計或漏列
辦理查核，申請人不得要求重新評
閱，亦不得要求告知閱卷委員姓名
或其他相關資料。 

3. 申請複查期限：自放榜後十日內，
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4. 收件地點： 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暨推廣部 
彰化市進德路1號 

5. 複查費：每科新臺幣50元正（限收
郵政匯票），受款人請書明：國立
彰化師範大學。 

6. 請將此申請表填妥並附貼足回郵掛
號信封（未貼足25元掛號郵資之回
郵信封不予受理），寄回本校彰化
市進德路1號進修暨推廣部，申請
複查。 


